附件6
灵活就业的认定标准及程序
灵活就业人员认定范围

（一）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;

（二）未在用人单位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;

（三）依托电子商务、网络约车、网络送餐、快递物流等新业态平台实现就业，且未与新业态平台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;

（四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其他灵活就业人员。
二、补贴期限

（一）就业困难人员：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退休外（以初次核定其享受该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），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，政策另有明确规定的除外。曾从事特殊工种人员退休年龄据实另行计算。
（二）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：最长不超过2年。
三、灵活就业的认定
（一）就业困难人员、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灵活就业期间，持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或《就业创业证》（毕业证）、灵活就业证明材料到户籍所在乡（镇）党群和政务服务中心填写《个人就业登记申请表》，办理灵活就业登记。
（二）乡（镇）党群和政务服务中心应及时对申请对象的灵活就业情况进行核查，并将相关信息及核查意见、核查资料上报县就业服务中心。
（三）灵活就业证明材料由申请人灵活就业所在用人单位出具或个人承诺，应包括灵活就业工种、就业收入、就业时间、证明人或所在单位证明人联系电话等内容。

